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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天津膜天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与东营市城市管理局、胜利油田孚瑞特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

签署 

《东营市东城南污水处理 BOT 项目三方合作协议》事宜的 

法律意见书 

致：天津膜天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（以下简称“本所”）接受天津膜天膜科技股份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委托，指派本所律师以特聘法律顾问的身份，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》（以下简称“《民法通则》”）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

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司法》”）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、《创业板信息披露

业务备忘录第7号：日常经营重大合同》等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《天

津膜天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、道德

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，就公司与东营市城市管理局、胜利油田孚瑞特置业有限责

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孚瑞特”）签署的《东营市东城南污水处理BOT项目三方合

作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合作协议》”）的合同内容合法性等有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

见书。 

本所仅就《合作协议》的合同内容合法性等相关事宜的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

见，并不对有关会计、审计等非法律专业事项发表意见，也不对交易价格发表意

见。 

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，本所律师审查了公司提供的有关文件及其复印件，本

所在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时获得了公司向本所律师作出的如下保证：公司所提供的

所有文件及所述事实均为真实、准确和完整的，相关文件的原件在其有效期内均

未被有关政府部门撤销，且于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均由其各自的合法持有人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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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；公司已提供了必须的、真实的、全部的原始书面材料、副本材料或口头证言，

不存在任何遗漏或隐瞒；公司所提供的文件及文件上的签名和印章均是真实的；

公司所提供的副本材料或复印件与原件完全一致。对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

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的证据支持的事实，本所依赖政府有关部门、公司或者其他

有关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作出判断。 

本法律意见书由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，并仅供公司本次签署

《合作协议》之目的而使用，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。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

作为公司本次签署《合作协议》必备法律文件之一，随其他申请材料一起上报或

公开披露，并依法对出具的法律意见书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 

本所律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，按照中国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、道

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，对《合作协议》的合同内容合法性所涉及的相关资料进

行了核查和验证，出具本法律意见书。 

一、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和签署《合作协议》的资格 

《合作协议》的交易对方之一为东营市城市管理局。根据本所律师的适当核

查，东营市城市管理局系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

级人民政府组织法》，经山东省人民政府于 2009 年 12 月 23 日以《东营市人民政

府机构改革方案》（鲁厅字〔2009〕55 号）和《中共东营市委、东营市人民政府

关于东营市人民政府机构改革的实施意见》（东发〔2009〕25 号），批复设立的东

营市人民政府工作部门，隶属于山东省东营市人民政府。根据山东省东营市质量

技术监督局于 2012 年 5 月 16 日核发的《组织机构代码证》（55222293-9），东营

市城市管理局为机关法人。根据中共东营市市委办公室、东营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于 2014 年 1 月 28 日签发的《市委办公室、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公布 2014 年全市

重点项目的通知》（东办发[2014]2 号），东营市人民政府授权东营市城市管理局管

理东营市东城南污水处理项目。 

《合作协议》的交易对方之二为孚瑞特，根据东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2014

年 4 月 4 日向孚瑞特核发的《企业法人营业执照》（注册号：370500018048270），

孚瑞特于 2005年 12月 23日在东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，注册资本为 2,000

万元，法定代表人为沈忠华，住所为东营区运河路 743 号，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

公司，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、销售；物业管理；建筑安装；（凭资质经营）房

屋租赁；五金建材、石油机械配件、化工产品（不含危险品）、钢材销售；机械

设备修理；工程铆焊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

活动）。经营期限自 2005 年 12 月 23 日至 2020 年 12 月 21 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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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合作协议》是东营市城市管理局、孚瑞特和公司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签署

的民事合同，各方之间基于《合作协议》产生的权利和义务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民

事权利和义务。根据《民法通则》的规定，东营市城市管理局作为机关法人，孚

瑞特和公司作为企业法人，均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，依法独立享有

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。据此，东营市城市管理局、孚瑞特和公司均具有依法

签署《合作协议》的合法主体资格。 

二、《合作协议》签署的真实性和有效性 

根据公司提供的《合作协议》，郭新民（东营市城市管理局局长）代表东营

市城市管理局在《合作协议》上加盖个人印章和东营市城市管理局公章；孚瑞特

沈忠华（法定代表人）代表孚瑞特在《合作协议》上签字并加盖孚瑞特公章；公

司武震（副总经理）代表公司在《合作协议》上签字并加盖公司公章。据此，各

方的签约代表均具备合法代表各方签约的法定权限或委托权限，各方均系自愿签

字盖章，意思表示真实，《合作协议》的签署真实、有效。 

三、《合作协议》内容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

本所律师审核了《合作协议》，《合作协议》的内容包括： 

（一）合同主体 

《合作协议》的合同主体为东营市城市管理局、孚瑞特和公司。东营市城市

管理局为根据山东省人民政府“鲁厅字〔2009〕55 号”文设立的政府工作部门，

孚瑞特为依据《公司法》合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，公司为依据《公

司法》合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，各方合同主体地位合法、有效。 

（二）合同标的 

《合作协议》项下的项目情况如下： 

1、 项目名称：东营市东城南污水处理项目。 

2、 合作内容：采用 BOT（建设-运营-移交）方式，由公司与孚瑞特按照

60%:40%的股权比例在东营组建项目公司与东营市人民政府按照有关程

序签订特许经营协议，投资建设、运营项目。 

3、 项目选址：位于东营市东二路以东、广蒲河以南，项目占地约 12 公顷，

以政府有关部门最终批复文件为准。 

4、 项目造价：约 41,894.14 万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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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 项目建设期限：2014 年 12 月 31 前主体完工。 

6、 项目特许经营期限：自项目商业运营开始之日起计算 30 年。 

（三）合同条款 

《合作协议》包括用语定义、项目概况、声明、设计工艺、建设施工、污水

处理服务费提前终止、争议的解决及其他等必要的条款，未违反法律、行政法规

的规定，合法、有效。 

《合作协议》为框架性合作协议，其中并未详细约定东营市人民政府和项目

公司在特许经营协议中的权利和义务，特许经营协议应由东营市人民政府与项目

公司按照有关程序另行签订。 

综上所述，《合作协议》的合同内容合法、有效。 

四、审批情况 

《合作协议》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2014年5月9日审议通过，于

2014年5月9日签署后生效。 

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三份，经本所盖章并由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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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签署页，本页无正文]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

 

 

负责人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刘大力 

 

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经办律师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曲惠清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经办律师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金奂佶 

 

 

2014 年 5 月 12 日 

 

 




